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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二零二一年到期之有擔保抵押票據之最新情況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有關本公司與持有
人所訂立豁免函之公佈，據此，持有人同意豁免本公司之義務，使本公司毋須於二零二一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前悉數償還該等票據之未償還本金額。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使用而未有界定之詞彙與上述公佈所界定者具備相同涵義或按照
本公佈之定義。

本公司謹此宣佈，由於需要更多時間編製有關發行新票據之相關文件，因此持有人同意豁免
本公司之義務，使本公司毋須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前悉數償還該等票據之未償還本
金額。

本公司將適時或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就新票據刊發進一步公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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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李雄偉先生、張國偉先生、陳健華先生及張國勳先
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尹成志先生、吳向仁先生及黃德銓先生。


